
 

說明十四、地籍整理費  

（一）定義  
依「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」第19條第1項第5款。 

包含更新後都市更新登記、建物滅失、土地合併、塗銷登記、建物第一次測量及

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、權利變換登記等地籍整理事項，委由地政士辦理之費用、

以及地政機關收取之相關規費。 

（二）提列說明  
1.原則以更新後每戶20,000元計列，並另加地政機關行政規費（行政規費額度則

核實估算）。 

2. 若有信託登記每戶可再提列4,500元；若有信託塗銷，每戶可再提列4,500元。 

3.倘情況特殊者得採下表計算加總： 

項目 行政規費 地政士委辦費用 

所有權移轉登記 不願或能參與更新地號之申報地價×1‰ 件數×5,000 

建物滅失 更新前建號數 ×400 更新前建號數 ×1,000 

土地分割 分割地號數 × 800 分割地號數× 4,000 

土地合併 -- 件數× 4,000 

建物第一次測量 位置測量費4,000+轉繪費（更新後建號數 -1）×200 更新後戶 數× 1,500 

建物所有權第一次

登記 

使用執照所載造價 × 2‰ 更新後戶 數× 5,000 

權利變換登記 權變登記地號之申報地價× 1‰ 更新後戶 數 × 6,000 

（三）注意事項  
本項戶數不包含供停車位登記用之單元。另戶數之計算，倘規劃為旅館等特殊情

形，得經審議會同意後同意提列。 

  


